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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消协发布消费提示

网购警惕诈骗风险

□央广网报道

随着网络购物的快速发展，各类新
型消费陷阱时有出现。近日，中国消费
者协会结合近期投诉热点，发布消费提
示，提醒消费者在网络购物中科学理性
消费，警惕诈骗风险。

谨慎识别促销活动真实性，警惕价
格欺诈。部分商家通过虚构原价、夸大
折扣 （如“原价 999 元，限时特惠 99
元”）、设置“限时秒杀”倒计时等方式
诱导消费。中消协建议：一是使用正规
比价工具或平台历史价格查询功能，核
实商品真实价格波动情况；二是理性对
待“限时”“限量”营销话术，避免因冲
动下单造成经济损失；三是留存商品促
销页面截图、商家承诺记录等证据，便
于后续维权。

严把商品质量关，防范假冒伪劣风
险。网络平台存在部分商家以“低价清
仓”“工厂直销”为名销售假冒品牌商
品，或通过仿冒商标、模糊描述 （如

“某品牌同款”“正品代购”）误导消费
者的情况。中消协建议：一是优先选择
品牌官方旗舰店或平台认证的自营店
铺，查验店铺公示的营业执照等资质；
二是收到商品后仔细核对品牌标识、防
伪码、产品批次等信息，发现异常立即
拒收；三是保留购物凭证、商品详情页
及聊天记录，作为维权依据。

警惕新型诈骗手段，保护财产安
全。不法分子通过非法获取消费者订单
信息，诱导点击钓鱼链接、提供短信验
证码或下载不明软件，导致消费者资金
被盗。中消协建议：一是切勿轻信陌生
电话、短信，所有售后问题都应通过平
台官方渠道联系客服；二是拒绝向他人
透露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等敏感信
息；三是谨防“屏幕共享”操作，避免
远程操控导致账户失控；四是谨记正规
网购平台的退款、赔付款都是从顾客支
付账户原路返回，没有所谓的“退款链
接”，也无需下载其他APP，要求另行下
载APP或扫码入群等大概率是骗子。

强化个人信息保护，防范隐私泄
露。部分商家违规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
（如身份证号、人脸数据），或通过快递
面单非法收集、买卖用户地址、电话，
导致骚扰电话、诈骗风险增加。中消协
建议：一是非必要不提供详细住址，可
填写代收点或快递柜地址；二是丢弃快
递包装前，务必清除或涂抹面单上的个
人信息；三是谨慎授权 APP 获取通讯
录、定位等权限，定期清理缓存数据。

依法主动维权，共建诚信消费环
境。当消费者遭遇虚假宣传、商品质量
缺陷、拒不退换货等问题时，可依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四条、《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九条、《电
子商务法》第五十九条等规定维护自身
权益。中消协提示，先通过平台客服发
起投诉，要求商家履行退换货或赔偿义
务；若协商未果，可申请交易平台介入
处理；平台处理不佳可通过“消协315”
投诉平台或者热线电话向消协组织投
诉，也可以向有关监管部门举报；如果
涉及金额较大、情节严重，可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中消协强调，网络购物需牢记“三
不原则”：不轻信夸大宣传、不点击不明
链接、不脱离平台交易。

□寿光市人民法院王春红报道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农业科
技的重要载体。资料显示，近年来，在
中央及地方各级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
和积极宣传落实下，农业管理人员、科
研工作者、种子生产经营者以及广大
农民群众对品种权保护的法律意识显
著增强，科研单位和种子企业的创新
积极性得到了充分调动，品种权人的
合法权益得到了有效保护，社会大众
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的重视程度逐渐提
高。随着品种权保护意识的日益增强，
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权年申请量屡创
新高，截至2023年，申请量超过7万
件，其中2023年受理申请14278件，
同比增长27%，年申请量连续七年位
居世界第一。

正是近年来人们对种子的保护意
识提高，人民法院受理的有关种子纠
纷案件多起来。近日，寿光市人民法院
蔬菜法庭审理了两起种子买卖案件，
双方互为原被告，对簿公堂。

案件：种子款纠纷，双方各
执一词

2020年3月至6月，赵某从大力
种业公司（化名）购买花魁（化名）等品
牌种子，价款共计90000元，并向大
力种业公司出具欠条。然而，欠款到期
后赵某却拒绝支付种子款。无奈之下，
大力种业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其支付
种子款及利息。

在法庭审理中，赵某抗辩称，他从
原告大力种业公司购买的“花魁”种
子，系大力种业公司冒充四通种业公
司（化名）的同名种子，属于假种子。同
时，赵某以大力种业公司销售假种子
为由，另行提起了诉讼，要求不支付种
子款、大力种业公司三倍返还种子款。

法院判决：种子合法，被告
支付欠款90000元

这是两起典型的种子买卖合同纠
纷，在种子市场交易中常有发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
二十三条之规定，大力种业公司在
2019年4月即取得“花魁”彩椒种子
的生产经营许可证，获得了“花魁”彩
椒种子的生产经营资格，其销售“花
魁”彩椒种子系合法经营。四通种业公

司的“花魁”种子为小辣椒种子，与彩
椒不属于同一农作物种类，且未申请
植物新品种登记保护，不具有排他性、
独占权，大力种业公司销售“花魁”彩
椒种子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赵某购
买案涉种子系用于育苗基地育苗，并
非法律意义上的消费者主体，且尚未
支付案涉种子款，不符合“退一赔三”
的前提条件。

最终法院判决：赵某支付大力种
业公司种子款90000元，驳回赵某另
一案的诉讼请求。

法官提醒

一提醒种业公司：
1.按规定申请种子生产经营许可

证，及时与购买方签署合法有效的书
面买卖协议，明确品种、单价、数量、支
付期限、违约责任等合同主要条款，避
免因手续不全、合同不明确出现经济
纠纷。

2.应当审定的农作物品种未经审
定的，不得发布广告、推广、销售；应当
登记的农作物品种未经登记的，不得
发布广告、推广，不得以登记品种的名
义销售。

3.对于国家植物品种保护名录内
经过人工选育或野生植物加以改良，
具备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
和适当命名的植物品种，种业公司要
及时申请植物新品种权保护，未经授
权的新品种权保护种子不得销售。

4.种业公司在销售种子时应当附
有标签和使用说明，标签应标注种子
类别、品种名称、品种审定或者登记编
号、品种适宜种植区域及季节、生产经
营者及注册地、质量指标、检疫证明编
号、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和信息
代码等；销售授权品种种子的，应当标
注品种权号；销售进口种子的，应当附
有进口审批文号和中文标签；销售转
基因植物品种种子的，必须用明显的
文字标注，并应当提示使用时的安全
控制措施。

二提醒广大育苗从业者以及经销
商：

1.购买种子前，核实种子企业是
否具有生产经营许可证，若所购种子
属于新品种保护种子，核实种子企业
是否取得了新品种权所有权人授权。

2.购买种子时，应签署要素完备

的种子买卖（代销）合同，准确辨别种
子的品牌、类别及等级。

3.购买种子后，要及时足额支付
种子款项，秉持诚信原则审慎履行合
同，共同助推种子产业健康良序发展。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
二十八条 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
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
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第五百一十
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
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
同时支付。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十
三条 应当审定的农作物品种未经审
定的，不得发布广告、推广、销售。应当
登记的农作物品种未经登记的，不得
发布广告、推广，不得以登记品种的名
义销售。第二十五条 国家实行植物
新品种保护制度。对国家植物品种保
护名录内经过人工选育或者发现的野
生植物加以改良，具备新颖性、特异
性、一致性、稳定性和适当命名的植物
品种，由国务院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
管部门授予植物新品种权，保护植物
新品种权所有人的合法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第五十五条 经营者提供商品
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
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
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
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
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
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九条 经营者
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消
费者有权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
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要求经营者予以
赔偿。但是，商品或者服务的标签标
识、说明书、宣传材料等存在不影响商
品或者服务质量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
误导的瑕疵的除外。通过夹带、掉包、
造假、篡改商品生产日期、捏造事实等
方式骗取经营者的赔偿或者对经营者
进行敲诈勒索的，不适用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处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同名种子”对簿公堂
法官：种业公司应及时申请植物新品种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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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农业农村部在全国范围
内部署开展春季农作物种子市场检
查，聚焦玉米、大豆、水稻、马铃薯、
蔬菜等重点作物，加大对种子市场、
经营门店等抽查力度，严查假冒伪

劣、套牌侵权、无证生产经营等问
题。同时，持续开展网络平台售种专
项整治，严格审核售种主体生产经
营许可和销售备案情况，持续净化
网络售种环境。

农业农村部公布了种子案件举
报电话（010-59192079），在中国种
业大数据平台设立投诉举报系统，
畅通问题反映渠道，维护好广大农
民的合法权益。

农业农村部公布种子案件举报电话


